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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金娜 陈莹

一辆碳纤维自行车，动辄几万元甚至

十几万元，而且稍有损坏就“只换不修”，属

于典型的“奢侈品自行车”。很难想到，骑

行爱好者们偏爱的网红自行车，在不法之

徒眼里竟是“碰瓷”的工具。

案情回顾：
小宇（化名）在嘉兴一家自行车专门店

工作，趁工作之便，给自己组装了一辆价值

6 万元的碳纤维自行车。后小宇骑行该辆

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对方

全责。

一般碳纤维自行车的部件有损坏，都

以换新为主，因为修复会影响碳纤维的品

质。而对方保险公司理赔，也只需要小宇

提供同样品牌同部件的官方报价即可。也

是通过这次事故，小宇发现，自己从一级经

销商那里拿到的部件价格远低于官方报

价，而且差价可观。这让小宇动起了歪脑

筋，他给自己重新组装了一辆碳纤维自行

车，然后骑着新自行车开始寻找目标。

2023 年 4 月的一天，小宇骑着新自行

车快到某小学门口时，看到一辆轿车打着

右转灯，正缓缓地靠边准备停车。

小宇觉得对方车速不快，撞到自己也

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直接撞了上去，与小

轿车右后侧碰擦了一下，然后连人带车倒

在了路上。

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小轿车司机右

转未观察，应负全责。车主的保险公司根

据小宇碳纤维自行车损坏部件的报价，在

与小宇协商后，定损 8.5 万元，并很快赔付

给了小宇。实际上，小宇这辆新自行车组

装成本仅需 6.8 万元，一进一出，就“轻松”

赚了1.7万元。

在自行车店兼职的小金（化名），看到

小宇 8.5 万元到账的短信，忍不住向小宇

“取经”。听完小宇的“办法”后，小金欲采

用相同的“碰瓷”方式骗取理赔款。于是他

找小宇帮忙，故意制造自己碳纤维自行车

的车损和伪造购买碳纤维自行车相关记录

的材料。

在小金制造保险事故后，小宇又帮他

向被骗的保险公司提交车损报价 10.2 万

余元的单据，意图帮助小金实现诈骗。后

小金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定损金额为 7.8

元，但在保险公司告知骗保风险后，小金害

怕了，他主动放弃了索赔。

2023 年 12 月，保险公司通过内部车

险事故风险调查排查后，发现多起自行车

与小轿车发生的交通事故都与小宇有关，

怀疑存在碰瓷诈骗的可能，于是报警。

小宇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小

宇的家属代为向保险公司退赔 8.5 万元，

并取得了保险公司的谅解。

近日，嘉兴市南湖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碰瓷”的方

法，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小宇在与他人共同诈骗犯罪中起次要、辅

助作用，属于从犯，虽因小金主动放弃索赔

而有效防止了共同诈骗结果的发生，但小

宇并没有自动中止犯罪的意图和行为，犯

罪结果的发生是因小宇意志以外的原因而

未得逞，故对其应认定为犯罪未遂。鉴于

小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

退赔被害单位损失并获得谅解，可以从轻

处罚，故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小宇有期

徒刑 2 年 6 个月，缓刑 2 年 8 个月，并处罚

金2万元。

法官说法：
所谓“碰瓷”，是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

造或者编造其被害假象，采用诈骗、敲诈勒

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的行为。

本案中，小宇故意用高价自行车“碰瓷”

机动车，制造交通事故索要高额赔偿。同

时，利用保险公司和专业市场信息不对称，

隐瞒自己取得一级经销商进货价的真相，向

保险公司提供更高的官方价格，赚取差价，

以此牟利，属于典型的“碰瓷”刑事案件。

此类新型“碰瓷”的违法犯罪行为性质

恶劣，既侵犯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扰

乱社会公共秩序，严重破坏社会诚信，败坏

社会风气。

法官在此提醒，大家出行时，首先要严

格遵守交通规则，不给“碰瓷”者可乘之

机。其次，发生交通事故时，应立即拍照保

留现场画面，或及时保存行车记录仪视

频。如果怀疑对方有“碰瓷”嫌疑，可第一

时间报警，把相关证据提供给公安机关。

这种自行车“一碰就倒”？定损动辄数万元

法官：警惕新型“碰瓷”

隔代抚养超限度
老人讨要“带孙费”

《北京晚报》 林靖

李先生夫妻离婚后，两个年幼的儿

子被放到了孩子奶奶处，由老人照管孩

子。之后老人向孩子父母索要两个孩子

的生活、教育等费用。近日记者从北京

一中院获悉，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酌情

确定孩子父母应向老人支付 6 万元。就

此法官提示，祖父母“隔代抚养”超出合

理限度时，有权要求返还“带孙费”。

胡女士与李先生生育了两个儿子，

之后离婚。在离婚诉讼期间，胡女士将

上小学的两个儿子带到了李先生母亲的

住处，然后自行离开。李先生的母亲照

管两个孙子长达半年。之后李先生母亲

提起诉讼，要求李先生和胡女士支付两

个孩子的生活、教育等费用 12 万元及利

息。

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在未成年

人的父母具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祖辈

对未成年人并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根

据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祖辈

的隔代抚养行为在主观意愿、持续时间、

费用数额、抚养事项等方面超出了主观

意志和负担能力的合理限度，构成无因

管理之债，祖父母有权要求未成年人的

父母偿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最终，

法院根据实际生活需要、当地生活水平

及支出必要性等因素，酌情确定胡女士、

李先生向李先生母亲支付6万元。

法官认为，此案典型意义在于，明确

祖父母“隔代抚养”超出合理限度时，有

权要求返还“带孙费”。现实生活中，考

虑到亲情人伦，通常将祖父母出于主动

和自愿的临时性照料、偶然性帮助、自愿

性出资等行为认定为纯粹情谊行为。在

此种情况下，祖父母没有偿还费用的请

求权。

但当祖辈的隔代抚养行为在主观意

愿、持续时间、费用数额、抚养事项等方

面超出了主观意志和负担能力的合理限

度，则不宜用情谊行为予以认定，否则不

仅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增进

父母对子女和家庭的责任感，与尊老爱

幼、文明家庭、和谐家风的社会价值导向

相悖。

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岑锦山

污水处理是一项工艺复杂的工程，不

仅难度大，而且耗时长、成本高。少数环

保企业为追求“高效率”排放，不惜铤而走

险，人为干扰污染源自动检测设施。近

日，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环

保公司干扰自动检测设施的污染环境刑

事案件。

2023年2月1日，杭州A环保公司受

舟山市环境监管重点单位某食品有限公

司委托，开始运营相关产业园区污水处理

站。

2023年2月以来，为减少公司运营成

本，A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某与污水处

理站相关负责人吴某商定，指使及伙同污

水处理站操作人员，多次使用水泵，抽取

二沉池内未完成处置的含泥废水，通过排

放口偷排，并以堵塞 PVC 管口的方式，干

扰污染源自动监测设施监测，直至 2023

年 11 月 24 日被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当场

查获。

经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

测，现场采样的水样化学需氧量(COD)、

悬浮物等浓度超过国家排放标准。今年

4 月，A 环保公司及相关负责人被定海区

人民检察院起诉。

定海法院审理并认为，被告单位 A

环保公司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

人姜某、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吴某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

染环境，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且系单位

犯罪。被告单位及二被告人自愿认罪

认罚，可以从宽处理，遂分别判处被告

单位 A 环保公司罚金 10 万元；被告人

姜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缓刑 1 年 6 个

月，并处罚金 1 万元；被告人吴某有期徒

刑 10 个月，缓刑 1 年 2 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被告人姜某、吴某在缓刑考验

期内禁止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

物有关的经营活动，并对作案工具予以

没收。

法官说法：
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国家

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

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

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院结合被告人认罪悔罪的态度及

实际损害结果，既追究了相关主体的刑事

责任，又向被告人发出从业禁止令，坚持

惩戒与预防并重，有助于警示环保行业单

位和从业人员履行治污主体责任、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

安全守护
市 场 监 管 总 局、教 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

室、全国妇联六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 2024 年儿童和学

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

新华社 王鹏 作

偷排废水、干扰监测设施⋯⋯

两人不仅获刑还被从业禁止


